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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34         证券简称：英威腾      公告编号：2023-011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深圳市英威腾电动汽车驱动技术有限公司

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英威腾”）于 2023

年 4 月 6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深圳

市英威腾电动汽车驱动技术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具体情况如

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优化控股子公司深圳市英威腾电动汽车驱动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驱动公司”）股权结构，推进新能源汽车业务快速发展，驱动公司拟进行增

资扩股，由英威腾与外部投资者（以下也称“本轮投资方”）深圳和而泰智能控

制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盛永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智城麓伟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智城数智十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嘉兴鹏颖二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晨晖滨海（天津）信息创业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昊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拟以现金

方式对驱动公司增资人民币31,500万元，认缴驱动公司5,855.0186万元注册资本，

其中英威腾拟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10,000万元，认缴驱动公司1,858.7362万元

注册资本，驱动公司其他股东同意上述增资并放弃本次优先认购权，交易各方拟

就前述事项签订《增资协议》和《股东协议》。本次交易完成后，驱动公司注册

资本由人民币26,500万元增加至32,355.0186万元，英威腾持股比例变更为

46.1713%。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负责协议签署及执行与本次交

易相关的法律文件。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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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公司股东黄申力为公司关联自然人、深圳市英盛投资发展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英盛投资”）为公司关联法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

章程》等规定，上述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黄申力、李颖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本次关

联交易事项进行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关联交易外，公司在过去12个月内与关联人黄

申力发生的关联交易均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与关联人李颖累计发生的已经公

司董事会审议但未达股东大会审议标准的关联交易金额为9,000万元（公司于

2022年8月1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

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以现金方式向深圳市英威腾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增资

人民币9,000万元，光伏公司股东李颖等其他股东同意放弃本次增资权利，构成

关联共同投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规规定，前述未达

股东大会审议标准的关联交易金额9,000万元需与本次关联交易累计计算并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本次事项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黄申力：男，中国国籍，公司董事长，为公司关联自然人，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 

2、深圳市英盛投资发展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 

出资额 1,200 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 李颖 

主要经营场所 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龙井路高发科技园 2 栋西座 3 楼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股权情况 李颖出资 65.364%，其他合伙人出资 34.636% 

英盛投资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其他增资方基本情况 

1、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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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资本 91401.6928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刘建伟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区科技南十路 6 号深圳航天科技创新研究院大厦D 座 10楼 1010-1011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计算机、光机电一体化产品、家用电器、LED 产品、医疗电子产品、汽车

电子产品、玩具类产品、人体健康运动器材类电子产品、人体健康运动检测类电子产品、美

容美妆及皮肤护理仪器、各种设备、装备、机械电子器具及其控制器的软硬件设计、技术开

发、技术服务、销售；面向物联网的信息安全硬件产品的销售；兴办实业 （具体项目另行

申报），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以上各项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需

报经审批的项目）。许可经营项目是：普通货运；全部二类医疗器械的研发与销售。 

股权情况 实际控制人刘建伟持股 16.24%，其他股东持股 83.76%。 

2、海南盛永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出资额 76200 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 祁冬冬 

主要经营场所 海南省三亚市海棠区亚太金融小镇南 6 号楼 1 区 22-01-22 号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

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企业管理；品牌管理；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税务服务；财务咨询；

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企业形象策划；

市场营销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国内贸易代理；礼仪服务；广告设计、代理；规划设计管

理；专业设计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股权情况 祁冬冬出资 20%，其他合伙人出资 80%。 

3、深圳智城麓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出资额 26000 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市智慧城市产投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麓伟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富康社区清泉路 7 号 C 单元 C603 

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情况 
深圳市智慧城市产投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出资 3.8462%，上海麓伟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出资 3.8462%，其他合伙人出资 92.3076%。 

4、深圳市智城数智十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出资额 4228.4283 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市智慧城市产投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安社区福华一路 1 号深圳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40 层整层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无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告（2023） 

4 

股权情况 深圳市智慧城市产投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出资 6.5847%，其他合伙人出资 93.4153%。 

5、嘉兴鹏颖二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出资额 2663 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前海宇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东栅街道南江路 1856 号基金小镇 1 号楼 181 室-55（自主申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股权投资（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情况 深圳前海宇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出资 0.1127%，其他合伙人出资 99.8873%。 

6、晨晖滨海（天津）信息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出资额 25800 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 天津晨晖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 
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综合保税区）澳洲路 6262 号查验库办公区 202室（天津东疆商务秘

书服务有限公司自贸区分公司托管第 7813 号）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私募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

经营活动）；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 

股权情况 天津晨晖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 3.4884%，其他合伙人出资 96.5116%。 

7、宁波昊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出资额 3000 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 虞浩月 

主要经营场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 号 1 幢 401 室 B 区 C0032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可从事全体投资人任职企业的投资）。（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

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股权情况 虞浩月出资 64%，其他合伙人出资 36%。 

以上增资方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增资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名称：深圳市英威腾电动汽车驱动技术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薯田埔社区英威腾光明科技大厦 2 栋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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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定代表人：张科孟 

4、注册资本：26,500 万元人民币 

5、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日 

（已经审计） 

2022 年 12 月 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万元） 31,994.34  88,263.79  

负债总额（万元） 51,346.03  88,543.63  

净资产（万元） -19,351.69  -279.85  

项目 
2021 年度 

（已经审计） 

2022 年 1-12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万元） 26,462.10  62,144.73  

营业利润（万元） -264.32  -2,899.19  

净利润（万元） -300.19  -2,079.76  

6、交易前后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变化 

股东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3,080 49.3585% 14,938.7362 46.1713% 

深圳市英威腾兴投资发展企业（有限合伙） 1,950 7.3585% 1,950 6.0269% 

黄申力 1,800 6.7925% 1,800 5.5633% 

刘向阳 1,600 6.0377% 1,600 4.9451% 

叶雪良 1,400 5.2830% 1,400 4.3270% 

嘉兴鹏颖一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00 4.5283% 1,200 3.7089% 

深圳市英威腾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300 4.9056% 1,300 4.0178% 

深圳市英威腾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200 4.5283% 1,200 3.7089% 

深圳市英盛投资发展企业（有限合伙） 1,200 4.5283% 1,200 3.7089% 

深圳市英威腾达投资发展企业（有限合伙） 1,000 3.7736% 1,000 3.0907% 

深圳市英威腾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70 2.9057% 770 2.3798%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 - 929.368 2.8724% 

海南盛永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 929.368 2.8724% 

深圳智城麓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 371.7472 1.1490% 

深圳市智城数智十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 371.7472 1.1490% 

嘉兴鹏颖二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 464.684 1.4362% 

晨晖滨海（天津）信息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 - 557.6208 1.7234% 

宁波昊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 371.7472 1.149% 

合计 26,500 100% 32,355.0186 100% 

驱动公司章程及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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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五、定价依据 

根据深圳中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深圳市英威腾电动汽车驱动技术有

限公司拟引进投资者为目的涉及的深圳市英威腾电动汽车驱动技术有限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深中洲评字（2023）第 2-005 号），以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收益法和市场法对驱动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市场价值进行评估，最终结果采用市场法。 

经收益法评估，驱动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 113,445 万元，评估值较账面

归母净资产增值 113,724.85 万元，增值率 40,637.79%；经市场法评估，驱动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 142,406 万元，评估值较账面归母净资产增值 142,685.85

万元，增值率 50,986.55%。收益法与市场法评估结论差异额为 28,961 万元，

差异率 25.53%，差异的主要原因为：收益法评估是以资产的预期收益为价值标

准，反映的是资产的经营能力的大小，这种获利能力通常将受到宏观经济、政府

控制、企业经营管理以及资产的有效使用等多种条件的影响。由于驱动公司处于

经营快速发展阶段，收益法的各项参数还不成熟，未来收益的可实现性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市场法则是将评估对象置于一个完整、现实的市场环境中，通过与

选取的参照案例资产的交易价格进行分析和调整，综合各对比因素评价资产。市

场法的评估结论能更好体现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法的评估结果，

驱动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评估值为

142,406 万元。 

参考上述评估结果，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确定驱动公司本次增资价格为

5.38 元/1 元注册资本。本次定价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交易

价格合理公允，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合法权益的情形。 

六、协议主要内容 

1、《增资协议》主要内容 

为了驱动公司的发展，公司全体股东同意本次增资总额为31,500万元。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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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资对价为5.38元/1元注册资本，以现金方式认购，驱动公司现有其他股东同意

并且确认放弃对本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本次增资变更登记完成后，驱动公司注

册资本由人民币26,500万元增加至32,355.0186万元。关于本次增资的认购及出

资安排如下： 

投资方 
投资金额 

（万元） 

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万元） 

计入资本公积

（万元）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1,858.7362 8,141.2638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5,000 929.368 4,070.632 

海南盛永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0 929.368 4,070.632 

深圳智城麓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0 371.7472 1,628.2528 

深圳市智城数智十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0 371.7472 1,628.2528 

嘉兴鹏颖二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00 464.6840 2,035.3160 

晨晖滨海（天津）信息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00 557.6208 2,442.3792 

宁波昊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0 371.7472 1,628.2528 

合计 31,500 5,855.0186 25,644.9814 

根据增资协议相关约定，各增资方向驱动公司银行账户通过转账方式一次性

支付增资认购款。驱动公司应召开股东会，根据本次增资及本协议作出相应决议，

并在本次增资全部实缴完成之后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2、《股东协议》主要内容 

（1）反稀释权 

各方同意，本协议签署后，驱动公司以任何方式进行增资时，如新投资者

的投资价格（“稀释价格”）低于本轮投资方认购本次增资的股权价格、新投资

者认购新增注册资本的投前估值低于本次增资的投后估值的（“低价增资”），

除驱动公司实施员工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或发生驱动公司订立本协议时

无法预见、属于合理商业风险的市场环境变化或行业政策影响等情形，以及经本

轮投资方同意的其他情形外，本轮投资方有权以约定的方式要求英威腾进行补偿。

为免歧义，本次增资的投后估值为174,070万元，本轮投资方认购本次增资的股

权价格为5.38元/1元注册资本（“本次价格”）。 

如驱动公司未经本轮投资方同意发生约定的低价增资时，本轮投资方有权

要求英威腾以现金或股权补偿方式对本次价格进行相应调整，以使得新增注册资

本增加后，本轮投资方的每单位认购价格等于本轮投资方加权平均价格：其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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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平均价格的计算方式为：N=Ax(B+C)/(B+D)，其中：N为调整后的本轮投资方

加权平均价格；A为新投资者认缴新增注册资本前，本轮投资方认购本次增资的

股权价格；B为新投资者对公司增资前届时的注册资本总额；C为在新投资者以A

认购新增注册资本的情况下所能认购的注册资本金额；D为新投资者认购的实际

新增注册资本数额。具体补偿计算方式如下： 

现金补偿金额=（本次价格-加权平均价格）×本轮投资方持有的驱动公司注

册资本金额。 

股权补偿数=本轮投资方增资价款/加权平均价格-本轮投资方增资价款/本次

价格。 

（2）股权转让限制 

英威腾同意，在本轮投资方作为驱动公司股东期间： 

如英威腾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转让其持有的驱动公司股权，导致驱动公

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应当取得本轮投资方的书面同意； 

如为驱动公司融资之目的，英威腾可以在其持有的驱动公司股权上设置抵

押、质押等第三方权利限制。 

（3）随售权 

如果英威腾出售其持有的驱动公司股权，则本轮投资方有权但无义务以同等

条件按照其与英威腾各自持股比例计算的分摊比例，向预期买方出售驱动公司股

权，即共同出售权比例=该共同出售方持股比例x待转股权/（全部行使共同出售

权的共同出售方持股比例+英威腾持股比例）出让本轮投资方持有的驱动公司全

部或部分股权。 

（4）股权回购 

回购触发事件 

各方同意，自增资款支付之日起，如发生以下回购触发事件，本轮投资方有

权在回购事项触发后的两年内要求驱动公司回购本轮投资方届时所持有驱动公

司全部或部分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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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5年12月31日前本轮投资方仍未能实现投资退出。 

回购价格 

各方同意，如因上述原因导致本轮投资方要求驱动公司回购股权的，回购价

格为本轮投资方支付的全部增资款。 

（5）特殊权利终止 

各方一致同意，如驱动公司未来存在上市计划的，在驱动公司向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或证券交易所提交上市申报材料时，上述第（1）（2）（3）（4）

项特殊权利自动终止。 

七、交易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新能源汽车驱控业务起步于 2014 年，经过多年的技术、产品积累，掌

握了新能源汽车电控产品的核心技术，具备完整的电控及车载电源所有的技术知

识产权，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客车、乘用车、物流车、环卫车、中重卡车等各

类车型，并与多家知名整车企业建立了长期的合作。2022 年，公司新能源汽车

驱控业务在技术和销售上均取得了较大突破，在国内商用车领域市场占有率领先。

面对目前规模较大、增速较快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及国家政策推动下，新能源汽车

业务未来成长动力强劲。 

公司本次与外部投资者共同增资驱动公司是对新能源汽车行业和驱动公司

经营团队整体看好，并推动驱动公司抓住行业发展机遇，积极布局新能源汽车领

域产业链，提升驱动公司的竞争实力，促进公司新能源汽车业务更加快速稳健发

展。本次关联交易不会改变公司对驱动公司的控制地位，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无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驱动公司经营情况受宏观经济、管理团队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增资涉及股权回购义务，若驱动公司未能按协议约定使本轮投资方实现投资

退出，则驱动公司按协议约定可能触发股权回购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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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交易外，公司未与关联方黄申

力、英盛投资发生关联交易。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事前认可：公司本次与外部投资者共同增资驱动公司有利于促进公司新能源

汽车业务更加快速稳健发展；本次关联交易不会改变公司对驱动公司的控制地位，

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本次事

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本事项提交董

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独立意见：公司本次与外部投资者共同增资驱动公司有利于提升驱动公司的

整体竞争实力，促进驱动公司更加快速地发展。本次交易事项定价公允、合理，

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在审议本次事项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会议表决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本事项。 

十、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控股子公司深圳市英威腾电动汽车驱动技术有限公司增资

扩股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增资协议》《股东协议》； 

5、《深圳市英威腾电动汽车驱动技术有限公司拟引进投资者为目的涉及的

深圳市英威腾电动汽车驱动技术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6、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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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6 日 


